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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科技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江苏省科技创新服务联盟、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江苏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颖、孙卫华、杨艳红、郑剑威、杨玲娟、张书、朱腾飞、武中平、康亚飞、高丹萍、

徐瑞、朱敏、汪漩、张婉月、刘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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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的原则，规定了星级划分与标志、评定组织、评定对象、评定指

标、评定流程及星级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各类科技服务机构的星级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152　科技服务业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152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科技服务机构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stitution
凭借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市场的条件，运用技术、知识、人才、信息等资源，提供各类科技服务的

组织。

注： 主要包括研发设计、创业孵化、技术转移、科技金融、知识产权、科技咨询、检验检测、科学技术普及等专业科技服

务和综合科技服务机构。

4 评定原则

4.1 自愿申请

科技服务机构自愿提出评定申请，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并承诺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负责。

4.2 分类评定

分类制定不同领域科技服务机构评定指标体系，分别进行评定。

4.3 客观公正

立足科技服务机构实际，全面客观、独立公正、公开透明、实事求是开展评定工作。

4.4 动态管理

根据科技服务机构运行情况，结合社会监督，对评定结果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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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星级划分与标志

5.1 星级划分

科技服务机构共分为五个等级，由低至高依次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和五星级。

5.2 星级标志

星级标志用五角星图案表示，一颗五角星表示一星级，两颗五角星表示二星级，三颗五角星表示三星

级，四颗五角星表示四星级，五颗五角星表示五星级。

6 评定组织

6.1 评定委员会

在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下，组建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委员会，具体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建立和管理评定专家库，对评定专家开展培训；

——制定评定工作相关管理制度；

——组织开展星级评定工作；

——处理评定工作中的纠纷和争议；

——对星级进行管理。

6.2 评定专家

在评定委员会组织下开展星级评定工作，应具备以下条件：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在相应领域有较高的专业水平或具有 5 年以上科技服务工作经验；

——无失信或违法违规行为。

7 评定对象

7.1 依法登记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服务机构。根据服务领域可分为：

——研发设计服务机构；

——创业孵化服务机构；

——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科技金融服务机构；

——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科技咨询服务机构；

——检验检测服务机构；

——科学技术普及服务机构；

——综合科技服务机构。

7.2 成立满 3 个会计年度，近两年均有主营业务收入，且持续开展科技服务活动。

7.3 未被列入“全国信用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失信名单且无法律法规禁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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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评定指标

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主要从基础能力、团队能力、服务绩效和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具体评定指标

见附录 A。

9 评定流程及要求

9.1 申请

科技服务机构自愿提出申请，每家科技服务机构申请认定星级的服务领域不超过 2 个。

9.2 受理

评定委员会集中受理申请，并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9.3 评定

9.3.1 评定委员会应按照回避原则从专家库中抽取不少于 5 位专家组建评定专家组，对通过形式审查的

科技服务机构进行评定。

9.3.2 评定专家组应通过听取汇报、查看现场、查阅资料、现场质询等方式，参照附录 A 的评定指标，逐

项评分，对扣分项做好记录。

9.3.3 评定专家组应结合评分情况、存在问题提出初步评定意见。科技服务机构各星级得分见表 1。
9.3.4 评定委员会召开评定会议，审核初步评定意见并给出评定星级。

表 1　科技服务机构各星级得分

评定得分

90 分（含）以上

80 分（含）~90 分

70 分（含）~80 分

60 分（含）~70 分

50 分（含）~60 分

评定星级

五星级

四星级

三星级

二星级

一星级

9.4 公示

评定委员会应将评定结果向社会公示不少于 7 个工作日。

9.5 授牌

公示期结束后，如无异议，评定委员会应向符合要求的参评科技服务机构授予相应的星级证书和铭

牌。星级证书和铭牌自颁发之日起有效期为 3 年。

9.6 复评

9.6.1 科技服务机构应在星级证书有效期满前 3 个月提出复评申请。

9.6.2 评定委员会应按复评结果授予相应等级的新星级证书和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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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星级管理

10.1 摘星

已取得星级的科技服务机构，如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由评定委员会取消其星级，并向社会公告：

——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骗取星级；

——伪造、涂改、出租、出借或转让星级证书和铭牌；

——从事违法经营活动、有严重违规行为。

10.2 变更

获得星级的科技服务机构若要分立、合并、迁移或变更名称、经营范围等，应向评定委员会报备。

10.3 取消

获得星级的科技服务机构若撤销、解散、破产、注销或终止服务业务，应及时办理星级取消手续，并由

评定委员会向社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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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表 A.1~表 A.9 给出了不同领域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表 A.1　研发设计领域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一级指标

基础能力

（20 分）

团队能力

（20 分）

服务绩效

（50 分）

服务质量

（10 分）

二级指标

管理制度

（5 分）

场所设备

（5 分）

平台建设

（10 分）

研发人员

（7 分）

核心团队

（8 分）

人才结构

（5 分）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10 分）

研发设计收入

（10 分）

人均年度服务合同额（15 分）

知识产权

（8 分）

参与标准

（4 分）

所获荣誉

（3 分）

客户满意度

（5 分）

质量体系建设

（5 分）

评分标准

是否有章程，内部运行管理制度、市场拓展、激励、人事、资金管理机制是否健

全，运行台账、档案管理是否清晰。按完备程度评分

有固定的办公和研发场所，面积 500 m2及以上，有满足经营要求的研发仪器

和条件。符合条件即得 5 分

建有市级及以上创新平台，包括国家、省、市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

术中心等，国家级每项得 10分，省级每项 5分，其他每项 2分，累计不超过 10分

上年度专职研发人员占比 50% 及以上得 7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核心团队的结构组成合理（包含技术、管理、行政等），核心团队具有综合运营

能力（包含运营管理、平台建设、研发经营等）。按完备程度评分

上年度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数占本机构从业人员总数 50% 及以上的得 5 分，

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近 3 年承担的科研项目，国家级每项得 3 分，省级每项得 1.5 分，市级每项得

0.5 分，累计不超过 10 分

近 3 年年均营收 5 000 万元及以上的得 10 分，每降低 10% 扣 1 分，扣完为止

近3年人均服务合同额100万元及以上的得15分，每降低10%扣1.5分，扣完为止

拥有有效知识产权数量 50 项及以上得 8 分，每少 10 项扣 2 分，扣完为止

每参与 1 项标准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得 2 分，累计

不超过 4 分

近 3 年获政府部门、行业或其他市级及以上权威性机构表彰，国家级得 3 分，

其他等级每项 1 分，累计不超过 3 分

需提供不少于 30 家的用户满意度调查表。其中综合满意度 98% 及以上的得

5 分，95%（含）~98% 的得 3 分，90%（含）~95% 的得 1 分，90% 以下得 0 分

建立了服务质量全流程管控制度。按完备程度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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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创业孵化领域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一级指标

基础能力

（20 分）

团队能力

（15 分）

服务绩效

（55 分）

服务质量

（10 分）

二级指标

管理制度

（5 分）

服务场地面积

（5 分）

签约中介服务机

构数量

（5 分）

孵化基金总额

（5 分）

创办人水平

（5 分）

专职人员

（5 分）

创业导师服务

（5 分）

孵化器总收入

（10 分）

在孵企业数量

（7 分）

当年新增在孵企

业数量

（10 分）

在孵企业成长性

（10 分）

当年毕业企业

数量

（8 分）

在孵企业获得各

级人才计划资

助量

（7 分）

所获荣誉

（3 分）

客户满意度

（5 分）

质量体系建设

（5 分）

评分标准

是否有章程，内部运行管理制度、市场拓展、激励、人事、资金管理机制是否健全，运行台

账、档案管理是否清晰。按完备程度评分

按照服务场地面积 2 万 m2及以上（专业孵化器达 1 万 m2及以上）的得 5 分、1 万 m2（含）~
2 万 m2（专业孵化器达 5 000 m2及以上）的得 3 分、1 万 m2以下的得 1 分

签约中介服务机构 10 家及以上得 5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自有种子资金或孵化资金 1 000 万元得 5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核心成员具有大企业、投融资机构及项目管理、供应链管理等从业经验，能够为在孵企

业链接国际及国内等各类资源，提供“保姆式”的多元化服务。按照完备程度评分

上年度专职孵化服务人员占机构总人数 80% 及以上得 5 分，未达到的不得分

拥有一批实战经验丰富、覆盖领域广泛、层次水平较高的创业导师。平均每位导师每年

对接企业 10 家（次）及以上得 5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营收 2 000 元万及以上的得 10 分，每降低 10% 扣 1 分，扣完为止

上年度可自主支配场地内的在孵企业达 80家及以上得 7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可自主支配场地内的新增在孵企业达 15 家及以上得 10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

算得分

上年度在孵企业中科技型中小企业、高企占在孵企业总数的比例超过 50% 得 10 分，未

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新增毕业企业数量占在孵企业总数的比例超过 20% 得 8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

折算得分

近 3 年孵化器中获得市级及以上人才计划的人才创办企业数量占在孵企业总数的比例

超过 10% 得 7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近 3 年获政府部门、行业或其他市级及以上权威性机构表彰，国家级得 3 分，其他等级每

项 1 分，累计不超过 3 分

需提供不少于 30 家的用户满意度调查表。其中综合满意度 98% 及以上的得 5 分，95%
（含）~98% 的得 3 分，90%（含）~95% 的得 1 分，90% 以下得 0 分

建立了服务质量全流程管控制度。按完备程度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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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技术转移领域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一级指标

基础能力

（15 分）

团队能力

（30 分）

服务绩效

（45 分）

服务质量

（10 分）

二级指标

管理制度

（5 分）

站点建设

（5 分）

服务场所

（5 分）

人员规模

（5 分）

服务年限

（10 分）

专业人员数量

（15 分）

年均开展项目个数

（8 分）

技术转移中介服务年度收入

（10 分）

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收入增长率

（10 分）

人均年度服务合同额

（10 分）

年均开展路演次数

（4 分）

所获荣誉

（3 分）

客户满意度

（5 分）

质量体系建设

（5 分）

评分标准

是否有章程，内部运行管理制度、市场拓展、激励、人事、资金管理机制是否

健全，运行台账、档案管理是否清晰。按完备程度评分

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为科技企业提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站点。每建立

一家得 1 分，累计不超过 5 分

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有满足经营要求的办公设备和条件。符合条件即得 5分

上年度全职职工总数 15 人及以上的得 5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从事技术转移服务 5 年及以上的人员占比 50% 及以上得 10 分，未达

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专职技术经理人占比达 50% 及以上的得 15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

算得分

近 3年开展技术转移转化年均项目 200 项及以上的得 8分、100项（含）~200项

的得 6 分、50 项（含）~100 项的得 4 分、50 项以下的得 2 分

近 3 年年均营收 800 万元及以上的得 10 分，每降低 10% 扣 1 分，扣完为止

近 3年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 20% 及以上的得 10分、10%（含）~20% 的得 7分、

5%（含）~10% 的得 4 分、1%（含）~5% 的得 2 分、1% 以下得 1 分

近 3年人均服务合同额 80万元及以上的得 10分，每降低 10%扣 1分，扣完为止

近 3 年年均组织开展科技成果路演活动 10 场及以上得 4 分，未达到的按百

分率折算得分

近 3 年获政府部门、行业或其他市级及以上权威性机构表彰，国家级得 3 分，

其他等级每项 1 分，累计不超过 3 分

需提供不少于 30 家的用户满意度调查表。其中综合满意度 98% 及以上的

得 5 分，95%（含）~98% 的得 3 分，90%（含）~95% 的得 1 分，90% 以下得

0 分

建立了服务质量全流程管控制度。按完备程度评分

表 A.4　科技金融领域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基础能力

（15 分）

管理制度

（8 分）

服务场所

（3 分）

是否有推进科技贷款相关的内部管理、考核、激励等制度。每个制度得 2 分，

累计不超过 8 分

有固定的科创服务场所，有满足服务要求的设备和条件。符合条件即得 3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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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能力

（25 分）

服务绩效

（50 分）

服务质量

（10 分）

渠道建设

（4 分）

服务团队

（3 分）

人员规模

（8 分）

服务年限

（8 分）

人员培训

（6 分）

科技企业贷款

户数增长率

（7 分）

科技企业贷款

户数占比

（8 分）

科技企业贷款额

（8 分）

科技企业贷款额占比

（7 分）

不良情况

（3 分）

科技金融活动

（7 分）

机构资质

（4 分）

所获荣誉

（6 分）

客户满意度

（5 分）

质量体系建设

（5 分）

与外部科技服务机构合作，建立为科技企业提供服务的渠道。每合作一家

得 1 分，累计不超过 4 分

设有专门服务科技企业的团队，团队分工明确。设有团队即得 3 分

上年度全职从事科创服务职工总数 10 人及以上得 8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

折算得分

上年度从事科创服务 5 年及以上的人员占比 50% 及以上得 8 分，未达到的按

百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为团队人员开展科技创新方面培训活动 6 场及以上得 6 分，未达到的

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末科技企业贷款户数较年初增长 10% 及以上得 7 分，未达到的按百

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户数占科技企业贷款户数比重 60% 及以上得

8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科技企业贷款额 20 亿元及以上得 8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末科技企业贷款额较年初增长 20% 及以上得 7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

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末科技贷款不良率不高于 1%，得 3 分，不符合要求，得 0 分

上年度组织或参与的科技企业对接服务活动 10 场及以上得 7 分，未达到的

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获得相关部门批复的“科技支行”等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情况。每项得 2 分，累

计不超过 4 分

近 3 年获政府部门、行业或其他市级及以上权威性机构表彰，国家级得 6 分，

其他等级每项 2 分，累计不超过 6 分

需提供不少于 30家的用户满意度调查表。其中综合满意度 98% 及以上的得

5分，95%（含）~98% 的得 3分，90%（含）~95% 的得 1分，90% 以下得 0分

建立了服务质量全流程管控制度。按完备程度评分

基础能力

（15 分）

表 A.4　科技金融领域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表 A.5　知识产权领域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基础能力

（15 分）

管理制度

（8 分）

是否有章程，内部运行管理制度、市场拓展、激励、人事、资金管理机制是否

健全，运行台账、档案管理是否清晰。按完备程度评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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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能力

（20 分）

服务绩效

（55 分）

服务质量

（10 分）

服务场所

（7 分）

专业人员数

（6 分）

人才结构

（6 分）

服务年限

（8 分）

知识产权业务年度收入

（15 分）

知识产权服务项目立项数

（10 分）

知识产权服务业务营收增长率

（10 分）

人均年度服务合同额（15 分）

所获荣誉

（5 分）

客户满意度

（5 分）

质量体系建设

（5 分）

开展知识产权类产品研发、服务、业务运营有固定场所，有满足专业要求和

运营支持的办公设备、设施及条件。符合条件即得 7 分

上年度机构中具备专利代理、商标代理、资产评估、法律维权、专利信息分析

等专业能力，主要从事研发、代理、咨询等人员 50 人及以上的得 6 分，未达到

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机构中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数占本机构从业人员总数 50% 及以上

的得 6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机构中从事知识产权服务 5 年及以上的人员占比 50% 及以上得 8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近 3年年均营收 1 000万元及以上的得 15分，每降低 10% 扣 1.5分，扣完为止

近 3 年获得的知识产权服务项目年均数量，不低于 300 项的得 10 分，200 项

（含）~300 项的得 7 分，100 项（含）~200 项的得 5 分，50 项（含）~100 项的得

3 分，50 项以下的得 1 分

近 3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20% 得 10 分，10%（含）~20% 得 7 分，5%
（含）~10% 得 4 分，1%（含）~5% 得 2 分，1% 以下得 1 分

近 3 年人均服务合同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得 15 分，每降低 10% 扣 1.5 分，扣

完为止

近 3 年获政府部门、行业或其他市级及以上权威性机构表彰，国家级得 5 分，

其他等级每项 2 分，累计不超过 5 分

需提供不少于 30家的用户满意度调查表。其中综合满意度 98% 及以上的得

5分，95%（含）~98% 的得 3分，90%（含）~95% 的得 1分，90% 以下得 0分

建立了服务质量全流程管控制度。按完备程度评分

基础能力

（15 分）

表 A.5　知识产权领域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表 A.6　科技咨询领域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基础能力

（15 分）

团队能力

（20 分）

管理制度

（8 分）

服务场所

（7 分）

专业人员数

（6 分）

人才结构

（6 分）

是否有章程，内部运行管理制度、市场拓展、激励、人事、资金管理机制是否

健全，运行台账、档案管理是否清晰。按完备程度评分

开展科技咨询类产品研发、服务、业务运营有固定场所，场所面积 100 m2 及

以上，有满足专业要求和运营支持的办公设备、设施及条件。符合条件即得

7 分

上年度机构中专业从事科技咨询类业务的咨询师数量，50 人及以上的得 6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数占本机构从业人员总数 50% 及以上的得 6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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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绩效

（55 分）

服务质量

（10 分）

服务年限

（8 分）

科技咨询业务年度收入

（15 分）

咨询项目数（10 分）

咨询业务营收增长率

（10 分）

人均年度服务合同额

（15 分）

所获荣誉

（5 分）

客户满意度

（5 分）

质量体系建设

（5 分）

上年度从事科技咨询服务 5 年及以上的人员占比 50% 及以上得 8 分，未达到

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近 3 年年均营收 1 000 万及以上的得 15 分，每降低 10% 扣 1.5 分，扣完为止

近 3 年承担的科技咨询服务项目年均数量，不低于 300 项的得 10 分，200 项

（含）~300 项的得 7 分，100 项（含）~200 项的得 5 分，50 项（含）~100 项的得

3 分，50 项以下的得 1 分

近 3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20% 得 10 分，10%（含）~20% 得 7 分，5%
（含）~10% 得 4 分，1%（含）~5% 得 2 分，1% 以下得 1 分

近 3 年人均服务合同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得 15 分，每降低 10% 扣 1.5 分，扣

完为止

近 3 年获政府部门、行业或其他市级及以上权威性机构表彰，国家级得 5 分，

其他等级每项 2 分，累计不超过 5 分

需提供不少于 30 家的用户满意度调查表。其中综合满意度 98% 及以上的

得 5 分，95%（含）~98% 的得 3 分，90%（含）~95% 的得 1 分，90% 以下得

0 分

建立了服务质量全流程管控制度。按完备程度评分

团队能力

（20 分）

表 A.6　科技咨询领域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表 A.7　检验检测领域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基础能力

（20 分）

团队能力

（15 分）

基础设施

（5 分）

仪器设备

（5 分）

制度建设

（5 分）

质量管理活动

（3 分）

实验室比对和能力验证

（2 分）

人员规模

（5 分）

有满足要求的试验场所，面积能保障试验正常开展，20 000 m2及以上得 5 分，

10 000 m2（含）~20 000 m2 得 4 分，5 000 m2（含）~10 000 m2 得 2 分，5 000 m2

以下的得 1 分

有性能、精度满足要求的仪器设备，台套数能与检验检测业务匹配， 设备原值

5 000 万元及以上得 5 分，3 000 万元（含）~5 000 元万得 4 分，1 000 万元（含）~
3 000 万元得 2 分，1 000 万元以下的得 1 分

机构建立有①公正性声明、诚信管理制度；②风险管理制度；③检验过程质量

保证制度；④检验环境与仪器质量保证制度；⑤人员监督监控制度的得 5 分，

缺少 1 项，扣 1 分，扣完为止

机构按照年度计划开展质量监督活动，并形成记录，得 1 分；机构按照计划开

展内审活动，并形成记录，得 1 分；机构按照计划开展管理评审活动，并形成记

录，得 1 分；缺少 1 项，扣 1 分，扣完为止

近 3 年内机构按照计划参加能力验证（或实验室比对）并取得满意结果的，得

0.2 分/项，累计不超过 2 分

上年度全职职工总数 80 人及以上的得 5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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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绩效

（55 分）

服务质量

（10 分）

人才结构

（5 分）

专业人员数量

（5 分）

标准认可情况

（8 分）

资质证书

（7 分）

出具检验检测报告份数

（10 分）

检验检测收入

（8 分）

业务收入增长率

（7 分）

承担的科研项目数量

（6 分）

参与标准

（4 分）

所获荣誉

（5 分）

客户满意度

（5 分）

质量体系建设

（5 分）

上年度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数占本机构从业人员总数 50% 及以上的得 5 分，

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具有相应检验检测资质证书的专业人员占比达 30% 及以上的得 5 分，

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通过资质认可的标准数占所在领域的标准数的 95% 及以上的得 8 分、80%
（含）~95% 的得 6 分、65%（含）~80% 的得 4 分、50%（含）~65% 的得 2 分、

50% 以下得 1 分

检验检测机构获得的检验检测资质证书、能力验证提供者证书及产品认证证

书等，在有效期内的证书每项得 1 分，累计不超过 7 分

近 3年年均出具检验检测报告份数 50 000份及以上的得 10分、30 000份（含）~
50 000 份的得 7 分、10 000 份（含）~30 000 份的得 4 分、10 000 份以下的得 1 分

近 3 年年均检验检测收入 5 000 万元及以上得 8 分，3 000 万元（含）~5 000 万

元得 4 分，1 000 万元（含）~3 000 万元得 2 分，1 000 万元以下的得 1 分

近 3年年均增长率 20% 及以上的得 7分、10%（含）~20% 的得 5分、5%（含）~
10% 的得 3 分、5% 以下得 1 分

近 3 年机构承担的科研项目，国家级得 2 份/项，省部级得 1.5 分/项，市厅级得

0.5 分/项，累计不超过 6 分

每参与 1 项标准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等）得 2 分，累

计不超过 4 分，其中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直接得 4 分

近 3 年获政府部门、行业或其他市级及以上权威性机构表彰，国家级得 5 分，

其他等级每项 2 分，累计不超过 5 分

需提供不少于 30 家的用户满意度调查表。其中综合满意度 98% 及以上的得

5 分，95%（含）~98% 的得 3 分，90%（含）~95% 的得 1 分，90% 以下得 0 分

建立了服务质量全流程管控制度。按完备程度评分

团队能力

（15 分）

表 A.7　检验检测领域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表 A.8　科学技术普及领域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基础能力

（20 分）

机构级别

（5 分）

智能化服务平台（7 分）

管理制度

（3 分）

服务场所

（5 分）

省级机构及以上的得 5 分，地市级机构得 3 分，县市级机构得 1 分

设有智能化服务平台，建有公众微信、微博、APP 等新媒体，每项 1 分，总计不

超过 7 分

是否有章程，内部运行管理制度、市场拓展、激励、人事、资金管理机制是否健

全，运行台账、档案管理是否清晰。按完备程度评分

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有满足经营要求的办公设备和条件。符合条件即得 5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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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能力

（15 分）

服务绩效

（55 分）

服务质量

（10 分）

人员规模

（5 分）

人才结构

（5 分）

专业人员数量

（5 分）

科普展品

（6 分）

展品年更新率

（6 分）

展品研发与维修（5 分）

科普影院

（5 分）

承接科普项目

（7 分）

获奖情况

（3 分）

科普活动

（5 分）

专题科普讲座

（5 分）

主流媒体报道

（3 分）

年观众量

（5 分）

品牌形象

（5 分）

客户满意度

（5 分）

质量体系建设

（5 分）

上年度全职职工总数 40 人及以上的得 5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数占本机构从业人员总数 50% 及以上的得 5 分，

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机构中专业从事科学普及业务的人员数量，20 人及以上的得 5 分，未达

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展品数量按机构级别规模设定，不得低于展品所占展厅面积的平均值 25 m2/件~
35 m2/件，符合即得 6 分，每低于标准 10% 得分减少 2 分

近 3 年年均更新率 30% 及以上得 6 分，10%（含）~30% 得 3 分，10% 以下得

1 分

具有研发团队，具备互动性小型展品、临时展览项目的研发能力和常设展品

的维修能力，展品完好率 97% 及以上即得 5 分，每低于标准 10% 得分减少

2 分

设有科普影院 3 个以上得 5 分，2 个~3 个（含）得 3 分，1 个得 1 分

近 3 年承接科普项目情况，其中国家级科普项目每项得 4 分、省级科普项目每

项得 3 分、地市级科普项目每项得 2 分，累计不超过 7 分

近 3 年获市级及以上奖励，每项 1 分，累计不超过 3 分

近 3 年年均组织开展科普报告、科学实验、科普进校、科普展演、科普竞赛等科

普活动不少于 24 场/次的得 5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近 3年年均专题科普讲座不少于 12场/次的得 5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近 3 年获得过国家级媒体报道的得 3 分，省级媒体报道的得 2 分，地市级媒体

及以下报道的得 1 分

按机构级别和规模核定近 3 年年均观众量，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制作科技馆馆徽、馆标和标志性文创纪念品情况。按完备程度评分

需提供不少于 30 家的用户满意度调查表。其中综合满意度 98% 及以上的得

5 分，95%（含）~98% 的得 3 分，90%（含）~95% 的得 1 分，90% 以下得 0 分

建立了服务质量全流程管控制度。按完备程度评分

表 A.8　科学技术普及领域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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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综合科技领域科技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一级指标

基础能力

（15 分）

团队能力

（20 分）

服务绩效

（55 分）

服务质量

（10 分）

二级指标

经营范围

（5 分）

管理制度

（5 分）

服务场所

（5 分）

人员规模

（5 分）

人才结构

（7 分）

专家团队建设

（8 分）

咨询业务年度收入

（15 分）

人均年度服务合同额（20 分）

咨询业务收入增长率

（10 分）

参与标准

（4 分）

拥有品牌

（3 分）

所获荣誉

（3 分）

客户满意度

（5 分）

质量体系建设

（5 分）

评分标准

覆盖科技服务业 4 个领域的得 3 分，每超出 1 个加 1 分，累计不超过 5 分

是否有章程，内部运行管理制度、市场拓展、激励、人事、资金管理机制是否健

全，运行台账、档案管理是否清晰。按完备程度评分

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有满足经营要求的办公设备和条件。符合条件即得 5 分

上年度全职职工总数 80 人及以上的得 5 分，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上年度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数占本机构从业人员总数 50% 及以上的得 7 分，

未达到的按百分率折算得分

具备多专业领域的高级职称专家，有明确的专家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兼职专

家数据库。按完备程度评分

近 3 年年均营收 5 000 万元及以上的得 15 分，每降低 10% 扣 1.5 分，扣完为止

近 3年人均服务合同额 100万元及以上的得 20分，每降低 10%扣 2分，扣完为止

近 3 年咨询业务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 20% 及以上的得 10 分、10%（含）~20%
的得 7 分、5%（含）~10% 的得 4 分、1%（含）~5% 的得 2 分、1% 以下得 1 分

每参与 1 项标准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得 2 分，累计

不超过 4 分

每取得 1 个品牌或商标等得 1 分，累计不超过 3 分

近 3 年获政府部门、行业或其他市级及以上权威性机构表彰，国家级得 3 分，

其他等级每项 1 分，累计不超过 3 分

需提供不少于 30 家的用户满意度调查表。其中综合满意度 98% 及以上的得

5 分，95%（含）~98% 的得 3 分，90%（含）~95% 的得 1 分，90% 以下得 0 分

建立了服务质量全流程管控制度。按完备程度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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